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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 45號法律公告

《2010年進出口 (戰略物品 )規例 (修訂附表 1及 2)令》

(由工業貿易署署長根據《進出口條例》
(第 60章 )第 6B條作出 )

1. 生效日期

 在本條例第 6B條的規限下，本命令自工業貿易署署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
實施。

2. 戰略物品

 (1) 《進出口 (戰略物品 )規例》(第 60章，附屬法例 G)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
用物品清單類別 3中，在項目 3A001(b)(1)中，在註釋 2中，在英文文本中，廢除
“non-“space qualified” ”而代以“non-“space-qualified” ”。
 (2) 附表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3中，在項目3A001(b)(1)(a)(4)(c)中，
在英文文本中，廢除 “ “space qualified” ”而代以“ “space-qualified” ”。
 (3)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3中，在項目 3A001(b)(8)(b)中，廢
除“密度”。
 (4)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3中，在項目 3A001(b)中，加入——

“(11) 由一個選定頻率至另一個選定頻率的 “頻率切換時間”為以下任何一項
指明者的“頻率合成器” “電子組件” ︰
(a) 少於 312微微秒；
(b) 於超過 3.2千兆赫但不超過 10.6千兆赫的合成頻率範圍內超過 1.6

千兆赫的任何頻率轉變，需時少於 100微秒；
(c) 於超過 10.6千兆赫但不超過 31.8千兆赫的合成頻率範圍內超過

550兆赫的任何頻率轉變，需時少於 250微秒；
(d ) 於超過 31.8千兆赫但不超過 43.5千兆赫的合成頻率範圍內超過

550兆赫的任何頻率轉變，需時少於 500微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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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於超過 43.5千兆赫的合成頻率範圍內，需時少於 1毫秒；

注意：

就一般用途的 “訊號分析器”、訊號產生器、網絡分析儀及微波
測試接收器而言，分別參閱項目 3A002(c)、3A002(d )、3A002(e)及
3A002( f )。”。

 (5)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3中，在項目 3A001(e)(4)中，在英
文文本中，廢除“ “space qualified” ”而代以“ “space-qualified” ”。
 (6)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3中，在項目 3A002(a)(3)(b)中，在
英文文本中，廢除 “ “space qualified” ”而代以 “ “space-qualified” ”。
 (7)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3中，在項目 3A002(a)(3)中，在註
釋中，廢除“管制”而代以“適用於”。
 (8)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3中，廢除項目 3A002(b)及註釋。
 (9)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3中，廢除項目 3A002(e)而代以——

“(e) 具有以下任何一項特性的網絡分析儀︰
(1) 最大操作頻率超過 43.5 千兆赫而輸出功率超過 31.62 毫瓦

(15 dBm)；
(2) 最大操作頻率超過 70千兆赫；”。

 (10)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3中，在項目 3A002(g)(1)中，在英
文文本中，廢除“ “Space qualified” ”而代以“ “Space-qualified” ”。
 (11)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3中，在項目 3A002(g)(3)中，在英
文文本中，廢除“Non-“space qualified” ”而代以 “Non-“space-qualified” ”。
 (12)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3中，廢除項目 3B001(c)而代以——

“(c) 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異向性電漿乾蝕刻裝備︰
(1) 為製造 65毫微米或以下的臨界尺寸而設計的或最佳化的；
(2) 以邊緣去除範圍為 2毫米或以下量度的晶片表面不均勻度等於或

少於 10% 3σ；”。
 (13)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3中，廢除項目 3B001(e)及註釋而
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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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具有下列所有項目的自動裝載多道製程中央晶片處理系統︰
(1) 晶片輸入及輸出界面，其設計是連接超過兩組由項目 3B001(a)、

3B001(b)、3B001(c)或 3B001(d )指明的不同功能的 ‘半導體加工工
具’的；

(2) 設計以形成能在真空環境中 ‘順序多晶片加工’的整合系統；

註釋︰

項目 3B001(e)不適用於為並聯晶片加工而特別設計的自動機械人晶片
處理系統。

技術註釋︰

1. 就項目 3B001(e)而言， ‘半導體加工工具’指提供生產不同功能的
半導體的物理程序 (例如沉積、蝕刻、植入或熱處理 )的組模工具。

2. 就項目 3B001(e)而言， ‘順序多晶片加工’指在不同的 ‘半導體加工
工具’中處理每一塊晶片的能力，例如利用自動裝載多道製程中央
晶片處理系統將一塊晶片由一種工具轉移到第二種工具再到第三
種工具。”。

 (14)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3中，在項目 3C002(d )中，在末處
加入——

“技術註釋︰

甲烷硅基化技術界定為將光阻劑表面氧化以增強其濕式及乾式顯影效能的
製程。”。

 (15)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3中，在項目 3C002(e)中，廢除技
術註釋。
 (16)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4中，廢除項目 4A001(b)及註釋而
代以——

“(b) 已刪除；”。
 (17)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4中，在項目 4A001(b)中，在末處
加入——

“注意：

就執行或具有 “資訊安全”功能的電子電腦及相關裝備而言，參閱類別 5第
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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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4中，在項目 4A003(b)中，廢除
“0.75”而代以“1.5”。
 (19)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4中，在項目 4A003(g)中，廢除在
註釋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g) 為以下目的而特別設計的裝備：藉著提供容許單向數據率超過 2.0千兆
位元組 /秒 (每一連接計 )的通訊的外部連接，以𣿬集 “數字式電腦”的
功能；”。

 (20)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4中，在項目 4A003(g)中，在註釋
中，廢除“管制”而代以“適用於”。
 (21)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4中，在項目 4D中，廢除註釋而代
以——

“註釋：

為“發展”、“生產”或“使用”其他類別中描述的裝備而設的“軟件”的狀況，
在適當的類別中處理。”。

 (22)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4中，在項目 4D001(b)(1)中，廢除
“0.1”而代以“0.25”。
 (23)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4中，廢除項目 4D003及註釋而代
以——

“4D003 已刪除；”。
 (24)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4中，在項目 4D003中，在末處加
入——

“注意：

就執行或具有 “資訊安全”功能的 “軟件”而言，參閱類別 5第 2部。”。
 (25)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4中，在項目 4E001(b)(1)中，廢除
“0.1”而代以“0.25”。
 (26)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中，在第 1部中，在註釋 1中，廢
除“ “雷射器”、測試及“生產”裝備及“軟件”的管制”而代以“測試及“生產”裝備及“軟
件”的”。
 (27)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中，在第 1部中，在註釋 1中，在
末處加入——

“注意：

就為電訊裝備或系統而特別設計的 “雷射器”而言，參閱項目 6A005。”。
 (28)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中，在第 1部中，廢除項目
5B001(b)(1)及技術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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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中，在第 1部中，廢除項目
5B001(b)(3)。
 (30)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中，在第 1部中，廢除項目
5D001(d )(1)及技術註釋。
 (31) 附表 1 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 中，在第 1 部中，在項目
5D001(d )(2)(b)中，在末處加入 “或”。
 (32)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中，在第 1部中，廢除項目
5D001(d )(3)。
 (33) 附表 1 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 中，在第 1 部中，在項目
5E001(c)(1)中，廢除“15”而代以“50”。
 (34) 附表 1 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 中，在第 1 部中，在項目
5E001(c)(1)中，廢除技術註釋而代以——

“技術註釋：

就電訊切換裝備而言，“總數字傳送率”是在最高速度端或線所量度的個別
界面的單向速度。”。

 (35) 附表 1 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 中，在第 1 部中，在項目
5E001(c)(3)中，在“使用”之後加入“切換時間少於 1毫秒的”。
 (36)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中，在第 2部中，在註釋 1中，廢
除“管制”。
 (37)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中，在第 2部中，在註釋 2中，廢
除“管制”而代以“適用於”。
 (38)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中，在第 2部中，在註釋 3中，廢
除“管制”而代以“適用於”。
 (39)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中，在第 2部中，在註釋 3(e)中，
在中文文本中，廢除 “提供予出口國有關主管當局，以確定上文 (a)至 (c)段所述”而
代以“供出口國有關主管當局查閱或提供予出口國有關主管當局，以確定上文 (a)至 (c)
段所描述”。
 (40) 附表 1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中，在第 2部中，在註釋中，加
入——

“4. 類別 5第 2部不適用於納入或使用 “密碼學”並符合以下各項說明的物
品：
(a) 首要功能或功能組合並非以下任何一項：

(1) “資訊安全”；
(2) 電腦，包括其作業系統、零件及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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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傳送、接收或貯存資料 (支援娛樂、大眾商業廣播、數碼權管
理及醫療紀錄管理除外 )；

(4) 網絡連結 (包括操作、行政、管理及供應 )；
(b) 密碼功能只限於支援其首要功能或功能組合；
(c) 如需要時，物品詳情可應要求而供出口國有關主管當局查閱或提
供予出口國有關主管當局，以確定上文 (a)及 (b)段所描述的條件
獲符合。”。

 (41) 附表 1 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 中，在第 2 部中，在項目
5A002(a)中，廢除在項目 5A002(a)(1)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5A002 以下的“資訊安全”系統、其裝備及部件：
(a) 以下的 “資訊安全”系統、裝備、特定應用 “電子組件”、模組
及集成電路，以及它們的為“資訊安全”而特別設計的部件：

注意：

至於包含或利用解密技術的全球衞星導航系統 (GNSS)接收裝
備，參閱項目 7A005。”。

 (42) 附表 1 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 中，在第 2 部中，在項目
5A002(a)中，在註釋中，廢除註釋 (a)及注意而代以——

“(a) 以下的智能卡及智能卡 ‘讀卡器 /寫卡器’：
(1) 符合以下任何一項說明的智能卡或電子可讀個人證件 (例如代幣、

電子護照 )：
(a) 密碼功能只限於在藉類別5第2部註釋4或本註釋 (d )、 (e)、 ( f )、 

(g)及 (i )段而豁除於項目 5A002之外的裝備或系統中使用，
而該功能的程式不可被重新編排作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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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具有以下所有特性：
(1) 經特別設計用於保障貯存於卡內的 ‘個人資料’以及只限用

於該用途；
(2) 已經或只可以將其個人化以作公眾或商業交易或個人識
別；

(3) 密碼功能並非使用者可取得；

技術註釋：

‘個人資料’包括關於某人或某實體的任何特定資料，例如所貯
存的金額及進行認證所需的資料。

(2) 為本註釋 (a)(1)段指明的物品而特別設計或改裝並只限用於該物品
的 ‘讀卡器 /寫卡器’；

技術註釋：

‘讀卡器 /寫卡器’包括透過網絡連繫智能卡或電子可讀文件的裝
備。”。

 (43) 附表 1 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 中，在第 2 部中，在項目
5A002(a)中，在註釋中，廢除註釋 (b)而代以——

“(b) 已刪除；”。
 (44) 附表 1 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 中，在第 2 部中，在項目
5A002(a)中，在註釋中，廢除註釋 (c)而代以——

“(c) 已刪除；”。
 (45) 附表 1 現予修訂，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5 中，在第 2 部中，在項目
5A002(a)中，在註釋中，廢除註釋 (h)而代以——

“(h) 已刪除；”。
 (46) 附表 1現予修訂，在詞語定義中，在 “個人化智慧卡”的定義中，廢除所有
“智慧卡”而代以“智能卡”。
 (47) 附表 1現予修訂，在詞語定義中，在 “太空級”的定義中，廢除 “ “太空級”
(Space qualified)”而代以“ “太空級” (Space-qualified)”。

3. 修訂附表 2

 (1) 附表 2現予修訂，在第 1(b)段中，在末處加入 “及”。
 (2) 附表 2現予修訂，廢除第 1(c)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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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貿易署署長
關錫寧

2010年 4月 23日

註  釋

 本命令修改《進出口 (戰略物品 )規例》(第 60章，附屬法例 G)附表 1及 2，以
反映國際組織就某些戰略物品的管制清單的最新更改及放寬對資訊安全物品的過境
及航空轉運管制。


